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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6_88_E6_89_A7_E8_c122_484987.htm 近年来，关于执行通

知书的作用引起了司法实务界人士的广泛探讨，主要有完全

废除说、修改说、选择发出说和支持说。笔者综合各方的观

点结合执行实践，提出取消执行通知书的建议。 （一）执行

通知书的性质 执行通知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即“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

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

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另外，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2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26条也是执行通知书的法律依

据。 有的学者给出执行通知书的定义是：执行通知书是人民

法院在法定期间内向被执行人发出的督促被执行人在指定期

间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履行将承担强制执

行后果的一种法律文书。该定义总体上比较科学，但是笔者

认为：第一，增加“自动”两字在“指定期间内”和“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之间可能更准确些；第二，承担

执行费是强制执行最直接的后果之一，而执行案件一旦立案

，被执行人就要最终承担执行费，而不是在执行通知书指定

期间届满后。故笔者建议将执行通知书的定义修改为：执行

通知书是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间内向被执行人发出的督促被执

行人在指定期间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履行即面临强制执行措施的一种法律文书。 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

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

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２５４条“强制执行的标的应当是财物或者行为。当事人

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的，

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发出执行通知。在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间

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的，应当强制执行。”这两条法条可以得

出执行通知书是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必经程序这样一个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是1991年颁布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是1992年颁布的，直到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颁布才改变这种

不合理的情况，根据该规定第26条第二款“在执行通知书指

定的期限内，被执行人转移、隐匿、变卖、毁损财产的，应

当立即采取执行措施。”明确了在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

，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执行通知书并非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的必经程序。该法条似乎已经弥补了漏洞，但是在实践中

，大多数执行人员在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之前并不采取任

何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了解情况，因此

法院很难了解是否存在被执行人转移、隐匿、变卖、毁损财

产的情形，故该款规定在实践中意义并不大，应予以废除。

在取消执行通知书的情况下，只要执行立案后，法院即可以

采取主动调查措施。 （二）从执行通知书的作用分析取消它

的可能性 执行通知书设立的目的和执行通知书可能的积极作

用不外乎以下三点: 1．再给予被执行人一次自动履行的机会



，符合执行程序中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精神； 2．法制

宣传的作用； 3．告知被执行人执行程序已经启动，给予被

执行人行使抗辩权的机会。 上述三点作用中，第一点，被执

行人如果想自动履行的话早就履行了，也就不会有执行立案

了。第二点，我想最有效的法制宣传就是让老百姓看到法院

说话算话，即法治的权威，如果被执行人收到执行通知书仍

未按照其要求履行义务的话，恐怕就适得其反了。第三点，

从执行信息公开和当事人的知情权角度讲，执行通知书确实

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更要看出，如果取消执行通知书后

，执行人员在第一次讯问被执行人或对其财产作出权利限制

性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就有充分的机会了解所涉及的执行

案件情况，并有充分的机会提出抗辩权。如举证自己没有履

行能力，或者举证法律义务已履行或部分履行，这样是能够

有效避免申请执行人故意隐瞒被执行人在执行立案前已履行

或部分履行义务的情况，而恶意启动执行程序的。在被执行

人不了解自己已成为被执行人的情况下，按照执行程序，执

行人员只能先对其财产作出权利限制性的执行措施而不是先

作处分性执行措施，故对被执行人财产影响不大，且在此之

后，被执行人就会立即被告知此财产权利限制性的情况。因

此取消执行通知书既能够保证被执行人抗辩权的行使，更能

提高执行效率使执行机构占据主动地位。 （三）从执行通知

书的弊端分析取消它的必要性 1．执行通知书本身告知的作

用和它设定的履行期限都给那些恶意逃避法律义务的被执行

人充分的逃避执行的时机。 实践中通常设定的履行期限是3

到7天，这使他们可以从容不迫的转移、隐匿财产或者隐匿行

踪、外出躲避，使执行通知书成了逃跑通知书、转移财产通



知书，人为的加大了执行难度。尤其对农村的被执行人来说

，将银行存款提现隐藏，案件将因剩余的主要财产农村房屋

难以处理而成了死案，或者直接督促其正好外出打工。对主

观上就不想履行的被执行人来说，非但起不到督促的作用，

反而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对没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来说

，也起不到督促自觉履行的作用。 2．执行通知书延迟了法

院依职权主动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时机，降低了执行效率。 

前面讲到执行通知书确有执行信息公开保证当事人之一的被

执行人知情权的积极作用，但是，执行程序所追求的价值取

向与审判程序不同，执行权具有行政性和司法性，并以行政

性为表现常态，执行程序相比审判程序更注重效率。也正因

为执行程序注重效率，整个司法程序才得以实现公正。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第24条、第25条，执行立案后3日加上指定的履行期限

，如果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话，送达所花费的时间也不可忽

略，这样加在一起，就会不可避免的降低执行效率。 综上所

述，执行通知书应当取消，这样能够提高执行效率，降低被

执行人转移财产和逃跑的可能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